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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65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35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关于召开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重庆市江北区

大石坝东原中心 7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卓敏女士主持。会议

经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母公司 2015 度实现的净利润 42,489,557.35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计 4,248,955.74 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270,037,152.11 元，减 2014 年度利润已分配的 70,375,859.52 元，

本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37,901,894.20 元。 

本次分配预案根据公司未来发展和股东回报的现状，并结合公司现金流量情

况，现提议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2,345,861,98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

派送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进行分配，共分配利润 140,751,719.04 元，结余部

分至下年度分配。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核并通过了《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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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5 年度报告期初数及比较报表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调整 2015 年度报告期初数及比较报表数的公告》（临

2016-036 号）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临 2016-041    

号）。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2016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本次预计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楼装修装饰服务 1,000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45 

重庆宝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铺物管服务 55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铺物管服务 530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服务 1,000 

成都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350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服务 300 

成都东原致方置业有限公司 物业服务 500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劳务服务 1,000 

小计  4780  

接受关联人房屋租赁 
重庆东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铺及库房租赁 150 

小计  150 

合计   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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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为：按照公正、

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做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执行。 

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仅为预计金额，待实际交易发生时，在审批通过的预计金

额内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根据具体服务内

容、体量签署协议，如有新增的除外。期限为该议案通过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批

后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相关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进行

披露。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临 2016-039    

号）。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公司部分坏账

核销的议案》 

同意将深圳市达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达航投资”）所欠公司全资子

公司深圳达航工业有限公司（简称“达航工业”）其他应收款1,580,206.06元予

以坏帐核销处理。公司在以前年度已对上述坏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坏账核

销后不会对公司当期净损益产生影响。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公司部分坏账核

销的公告》（临 2016-040 号）。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并通过了《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换届提名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崔卓敏、潘川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公司职工代表民

主选举彭文红为职工代表监事。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2016年一季度报告》，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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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本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本议案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议案一～议案三、议案七、议案十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崔卓敏：女，50 岁，研究生学历，曾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现任重庆

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重

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江苏江动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潘川：男，36 岁，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曾任重庆海德大酒店大堂副总、

市场部经理，公司行政部经理。现任重庆东银实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彭文红，女，40岁，大学学历，自 2006年起至今一直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财

务部任职。现任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同时兼任重庆睃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